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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建議從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凱利板轉至主板上市

本公告乃由賢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有意著手將本公司從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的凱利板

轉至主板（「主板」）上市（「建議轉板」）。在此方面，本公司已就建議轉板向新交所提交申請。

鑑於本公司自凱利板上市後多年來的發展，本集團已大幅增長，而由於（其中包括）與凱利板上市公司相比，投資者在觀

感上認為主板上市公司的價值較高，故認為建議轉板將可為本公司提供更合適的股份上市及交易平台。 主板的重點在於吸

引規模較大的公司，並在主板首次上市後保持公司的質量。

董事會亦認為，於主板上市將可提高本公司在市場及投資者（包括機構及海外投資者）中的知名度及認受性，並提升本公

司於本地及海外的形象。於主板上市令本公司能夠招募更優秀人才、強化品牌並擴大商機。此外，於主板上市將為本公司

的未來集資提供更廣闊平台和更多機會，並讓本公司進入更大及更多元化的投資者市場。此舉將促進並使本公司能夠更有

效利用資本市場（包括股權和債務市場），以滿足本集團在需要時的資金需求，並使本集團可更靈活地爭取本地及海外進

一步增長的機會。

本集團的股東應佔純利持續增長，從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5.4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45.8百萬新加坡元。因此，本公司已清楚證明能夠維持現有業務的盈利能力。考慮到本公司的市場地

位、發展階段及相對穩定性，董事會認為建議轉板正合時和合適。

建議轉板須待達成（其中包括）以下條件方可作實：

(a)  新交所原則上批准建議轉板；

(b)  本公司符合新交所上市手冊B節：凱利板規則第408條所載適用於建議轉板的相關上市規定；及

(c)  本公司股東在將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建議轉板。



當建議轉板有重大進展時，本公司將向股東提供有關的最新消息。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應注意，截至本公告日期，並不確定或保證建議轉板將會獲得批准或建議轉板最終能夠得以進行。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證券時，務請細閱本公告以及本公司任何過往發佈及日後將發佈的公告。本公司股
東及有意投資者如對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當向其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及其他專業顧問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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